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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議會第 11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 

勞工局  工作報告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女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11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開議，業鑫列席報

告本市勞工行政工作，深感榮幸。同時對貴 會給予本局

之支持與督導，使業務得以順利推展，謹代表本局全體同

仁向 貴會敬致謝意。 

壹、前言 

我國去（99）年度經濟成長率是 10.82%，但經常性

薪資年增率只有 1.83%。為鼓勵事業單位營造優質工作環

境，提升員工薪資、福利等，同享經濟成果落實營造幸福

友善的勞動環境，今年創意發想比照米其林餐廳星等評級

方式，採取「工作環境」、「待遇與培育」、「福利與獎

勵」及「友善職場」四大指標進行評核，率先辦理「幸福

企業選拔」活動，鼓勵企業重視員工職場幸福，評比側重

於「待遇與培育」指標部分，其目的藉由「幸福企業」選

拔的平台，樹立企業典範，讓更多企業學習視員工為夥伴

關係，企業分享成功的果實，讓員工與企業共同創造經濟

社會價值。 

本市產業經濟與勞動市場變化，囿於全球經貿結構與

勞動法規編修，本局基於捍衛本市勞工朋友之勞動權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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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福祉，秉持勞工優先、勞資和諧之原則，落實勞動福

祉之保障，營造性別平等、友善職場及勞動安全，以維護

勞動者之就業權益，進而建構臺北市成為勞動幸福之首善

目標。 

以下謹就本局 100 年上半年各項工作成果及未來工作

重點與方向報告如后，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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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0 年上半年重要施政成果 

一、已實施之創新措施 

（一）「幸福企業獎」評選及表揚 

為營造幸福友善的勞動環境，鼓勵企業重視員工職

場幸福，提供安全、和諧的優質工作環境，針對本

市受僱人數達 5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辦理「幸福企

業獎」評選及獎勵活動，於 100 年 5 月 25 日評核

出獲 1 星至 3 星級幸福企業獎之得獎企業共計 23

家。另於 100 年 6 月 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假誠品信

義店 6 樓視聽室舉辦表揚活動，頒發 23 家企業幸

福企業獎以及幸福推手獎 3 名，共計 26 個單位及

個人獲獎。 

 
  照片 1：「100 年幸福企業獎表揚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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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勞資爭議處理法之修訂實施 

敦聘 30 位調解人及 46 位調解委員，於新法 5 月 1

日施行後，加入本府勞資爭議調解委員會協助處理

勞資糾紛。過去勞資爭議仲裁之申請條件僅限於調

整事項之勞資爭議，經調解不成立須勞資雙方合意

始得進行仲裁。新法實施後放寬申請仲裁條件為調

整事項或權利事項之勞資爭議，若勞資雙方於調解

不成立後亦可合議交付仲裁。目前至少 27 位仲裁

人及 44 位仲裁委員等專業人士（如：法官、律師

及教授）參與本府勞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之行列，為

勞資爭議案件提供專業且公正之仲裁判斷。 

（三）修訂「臺北市政府核備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

約定書審查基準」 

為維護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工作者之健康權

益，並明確化本府審核勞資雙方約定書之合理標

準，修訂「臺北市政府核備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

之一約定書審查基準」該基準業經市政會議同意且

依行政程序法完成法規預告及聽證程序，本局將儘

速完成審議工作，未來不排除將較無爭議之工作者

優先公告實施。 

（四）「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補助辦法」修正案 

配合工會法及勞資爭議處理法於 5 月 1 日修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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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局於 100 年 6 月 20 日正式通過「臺北市勞

工權益基金補助辦法」修正案，納入因裁決而涉訟

的勞工，未來勞工因雇主有不當勞動行為而影響其

勞動權益並透過裁決程序成立且涉訟者將可獲得訴

訟補助。 

（五）「臺北市學習障礙者就業轉銜試辦方案」 

自 99 年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試辦，實際服務 5

名個案，本方案業經檢討於 100 年 6 月正式施行。

100 年度截至目前共計接受 3 名個案，持續輔導

中。 

（六）打造「暑期工讀就業安全網」 

為促使青少年能於暑期安全工讀，本局以「防範求

職陷阱」、「主動不法查察」及「提供安全職缺」

等三大重點工作，積極打造「暑期工讀就業安全

網」，以維護本市青少年求職安全及工讀權益。 
1、 防範求職陷阱：本局運用多元管道積極宣導求職防

騙 5 不 3 要原則，並設立「打工防騙專線」（1999
轉 7037）提供檢舉不實徵才申訴及諮詢管道。另

主動發文要求轄內各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及其所屬人

力銀行網站加強自主管理，應查核登錄公司之合法

性，求才公司若有違反勞動法令或經民眾檢舉有不

法事證時，應立即移除登載資訊及停權並主動通報

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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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不法查察：本局自 100 年 5 月份起實施「100
年度建教生專案檢查」，受檢 29 家事業單位，其

中有 11 家事業單位查有違法之情事，將依法辦

理；針對本市轄區內僱用工讀生比例較高之事業單

位，100 年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行為期 2 個月

之專案檢查，預計抽查 20 家；針對打工學生最愛

的家教業者及人力銀行業者派請專人前往校園或主

動於網站查察。 
3、 提供安全職缺：本局就業服務處自行經營「台北人

力銀行」，網站提供之職缺皆經專人審核，絕對安

全。另外定期舉辦現場徵才活動，提供求職者和企

業主直接面對面之機會。 

 

 

 

 

 

 

 

 
 

         照片 2：就業安全網記者會 

（七）結合國際花卉博覽會設置庇護工場 

首創於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爭豔館展區設立兩家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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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商店，販售商品包括手工琉璃、有機食品及烘焙

食品等，獲得各界肯定及矚目，平均每月來客數

6,925 人次共提供 41 位身障就業服務；99 年 10 月

試營運至 100 年 4 月 25 日閉幕止，總計營業額達

10,201,247 元。 

 
    照片3：花博庇護工場商品店成果發表會 

（八）積極保障視障者就業權益，訂定稽查、輔導與促銷

之三重策略 

創全國之先設立「臺北市政府按摩稽查聯繫會報」

及訂定「臺北市政府勞工局稽查特定場所提供非視

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理療按摩工作要點」，依

法稽查本市五大場所（政府機關、車站、機場、醫

療機構及公園營運者）不得提供場所供非視障者從

事按摩，以保障視障者就業空間，主動結合本府各

局處資源，提供視障者設置按摩小站，以協助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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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視按摩業者之就業機會。 

（九）臺北市學校化學實驗室安全策略聯盟合作 

為建構實驗室勞工安全衛生制度，於 99 年 10 月 7

日至 101 年 10 月 6 日止與教育部、本市教育局及

各大學及高中職學校化學實驗室簽署安全策略聯

盟，提供健康促進服務，推動勞工安全衛生自主管

理、教育訓練及宣導、分享回饋、安全作業標準及

職業災害預防等之合作，以有效協助改善並提升各

校實驗室之安全衛生水準，保障勞工、師生及社會

大眾之安全與健康。 

（十）賡續推動臺北市營造工地自主管理認證標章制度 

1、 6 月份已完成本市施工中之營造工地全數認證，共

計認證 1,274 處工地，其中特優工地 1 個、優等工

地 111 個、甲等工地 667 個及候選工地 495 個。 
2、 5 月 27 日假市政大樓親子劇場舉辦「安全城市‧

臺北起飛」2011 臺北市營造工地自主管理認證標

章施行成果研討會暨勞動安全邁向國際誓師大會，

計 900 人次參加。 

（十一）企業訪視--「2011 勞動安全健康總動員」 

檢視勞工職場災害發生的原因，除在未有安全防

護設施情況下即進行作業導致危害發生外，另一

重要因素往往肇因於雇主未落實善盡安全衛生管

理，而造成職災悲劇事件的發生。100 年本局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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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查處特別辦理「2011 勞動安全健康總動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暨企業訪視活動，全年預計

辦理 150 場(家)次，由勞動檢查處處長率領各科

室主管至各事業單位（或機構）透過輔導與服務

的手段，激勵並協助各事業單位負責人及管理階

層改善作業環境，提升事業單位自主管理稽核能

力，落實關懷職場勞工健康，降低職業災害的發

生。100 年 1 月至 6 月計訪視台灣麥當勞及統一

超商等 76 家事業單位與機構參加數合計 575

人。 

（十二）辦理「臺北市特定對象失業者穩定就業補助計

畫」 

本局就業服務處為協助特定對象之失業者就業，

於 100 年編列經費新臺幣 675 萬元整，預計協助

225 名特定對象之失業者就業，特別訂定「臺北

市特定對象失業者穩定就業補助計畫」，透過直

接補助薪資於特定對象之失業者，協助穩定就

業，有別於現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以補助雇主僱

用弱勢勞工之薪資或管理經費等促進就業措施。

截至 100 年 6 月底止，參與本計畫者計有 56

人。 

（十三）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申請免試術科者，得選擇採

「網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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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不分職類、級別採通信報

名，然 100 年對於申請免試術科者得選擇採「網

路」報名，提供更便捷之報名管道。 

（十四）多元化的訓練模式 

1、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與本局職業訓練中心合

作辦理「家事清潔班訓練就業服務轉向計畫」協

助社會勞動人能成為提供勞動服務的生產者，除

達到司法教化折抵時數效果外，也讓這些社會勞

動人因習得專業技能，可以覓得相關工作，成為

其日後生活穩定的基礎。 
2、 本局觀察就業市場動脈，創新職訓課程，針對高

科技產業的軟體研發商機，首開 APP 應用軟體

之設計課程，同時與多家科技廠商進行產訓合

作，表現優良的受訓學員可優先進入合作企業廠

商工作。 
3、 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及大都會汽車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與本局職業訓練中心合作辦理「大客車駕

駛員培訓班」，受訓學員接受輔導考照、實務及

學科訓練，結訓測驗合格者即可取得職業大客車

駕照，並由大都會汽車客運錄用成為正式員工，

造福許多失業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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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4：「大客車駕駛員培訓班」開訓典禮 

（十五）辦理「新勞動三法講座」 

因應 100 年 5 月 1 日新勞動三法實施，使本市各

事業單位及工會會員能夠儘早瞭解新法令的規

範，及早準備以爭取勞動相關應有權益。1 至 6

月計辦理 20 場次，受益學員計有 2,033 人。 

二、重要施政成果 

（一）強化工會組織、致力促進勞資關係和諧 

1、 配合工會法於 5 月 1 日施行，本期加強輔導本市事

業單位成立 3 個「企業工會」、輔導本市勞工成立

5 個職業工會、12 家產業工會，合計本市現有總工

會 3 家、聯合會 5 家、產業工會 12 家，職業工會

326 家，企業工會 149 家，共計 495 家工會，輔導

其會務健全運作，以促使勞工組織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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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訂臺北市團體協約範本 

(1) 推動及辦理期程：於 4 月 13 日、4 月 25 日、5

月 23 日邀請本市專家學者及臺北市產業總工會

召開 3 次會議，並於 7 月 4 日進行第 4 次會

議。 

(2) 本局於 5 月 27 日邀請本市所有企業工會出席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委託本局辦理之「100 年度團

體協約及勞資會議宣導會」，活動順利圓滿完

成。 

(3) 爲廣徵勞工意見，瞭解工會需求，今年度於臺

北國際花卉博覽會新生園區未來館內台灣惠蓀

咖啡廳舉辦了 6 場基層勞工代表座談會，約有

300 位工會幹部參與，會中所提之意見將作為

本局未來施政措施參據。 

 

 

 

 

 

 

 
         照片 5：「基層勞工代表座談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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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護勞工權益 

1、妥處勞資爭議 

(1) 1 至 6 月處理勞資爭議申訴 1,765 件，達成協議

1,107 件佔 62.72%，未達成協議 658 件，佔

37.28%；其中調解案件 519 件，調解成立計

251 件，占調解案件之 48.36%。轉介中介團體

協處案件計 869 件，本局處理以行政命令、監

督檢查、行政處分及移送偵辦等措施期使公平

公正處理勞資爭議。 

(2) 運用臺北市勞工權益基金，提供勞工因雇主關

廠歇業不當解僱、其他重大勞資爭議之法律訴

訟費用補助。1 至 6 月計受理申請 35 件，通過

審核予以補助 30 件補助 50 人，補助金額 361

萬 8,674 元。 

(3) 每週三、五下午免費提供律師法令諮詢服務，1

至 6 月服務件數計 653 件。 

(4) 辦理「歇業認定」，成立「勞資爭議關廠歇業

認定小組」進行歇業認定事宜。1 至 6 月計受

理 9 家，協助勞工申請積欠工資之墊償或申請

勞工退休準備金做為退休金或資遣費。 

2、打造安全職場 

(1) 降低重大職業災害，確保勞動安全： 

甲、鼓勵本市公共工程及民間工程設置安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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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監控系統以減少勞動檢查人力負擔、落

實事業單位自主管理稽查能力。本期計 43

個公共及民間工程工地設置勞安視訊監控

系統，實施監督檢查計 2,580 次。 

乙、今年起以自辦及與「臺北市勞工安全衛生

學院」夥伴合辦或協辦等方式，辦理勞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 45 場 3,181 人，一

小時護一生教育訓練 316 場 4,557 人，勞

工安全衛生學院 20 場 1,093 人，企業訪視

（勞動安全健康總動員教育訓練）45 場

748 人，及相關的研討會、宣導會及座談

會等，1 至 6 月共計辦理 426 場次 9,579 人

次參訓。 

丙、辦理「工安起飛、彩漾（Young）臺北」

100 年度勞動安全宣導活動（5 月 7 日），

並舉辦臺北市第 1 屆『勞動安全健康盃』

桌球邀請賽、高空繩索技術極限攀繩競賽

活動及親子趣味活動，共計 600 人次參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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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6：「工安起飛、彩漾（Young）臺北」勞動安全宣導活動 

 

(2) 以「創新、主動服務到您家」的免費無償方式

執行職場室內空氣品質檢測服務，即時給與事

業單位建議改善對策及相關資訊，以有效減少

職業病發生保障勞工健康。本期計完成 99 場次

輔導檢測。 

(3) 強化勞工安全衛生教育及事業單位防災知能： 

甲、編製「臺北市裝修工程職業災害案實錄彙

編」400 本「營造工程海報 27 種 40,000

張、摺頁 1 種 6,000 張海報小手冊 1 種

5,000 冊、光碟 1 種 1,000 片」「臺北市營

造業墜落重大職災案例小海報」4 種 2,000

張「裝修作業」、「拆除作業」、「外牆

修繕作業」工安小叮嚀單張及「切割作

業」各 4,000 張，提供事業單位索取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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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教育宣導使用。 

乙、建構勞動安全人員之夥伴關係，共同致力

勞動安全防護，透過勞動安全電子報（每

月定期發行電子報共 6 期、5 萬 911 人次

暨不定期即時電子報 45 期 38 萬 2,988 人

次），提供勞動新（修）法令、職業災害

發生原因、具體改善措施及訊息交流等即

時資訊。 

丙、為防止及杜絕升降機具遭非專業人員使用

電梯外門鑰匙開啟電梯外門之災害事故，

辦理函知本市電梯公司、保全公司與大樓

管委會應將「升降機外門鑰匙交回專業廠

商管理與使用」，共約 4,000 件數。 

(4) 積極推動「職業安全」、「身心健康」、「舒

適環境」、「友善職場」，本局勞動檢查處榮

評「99 年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方案」年度績效考

評 B 組『優等』。 

（三）建構友善職場 

1、補助本市雇主辦理托兒設施或措施： 

 依據「臺北市補助雇主辦理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

施辦法」，以經費補助方式鼓勵事業單位提供托兒

服務，至 100 年 6 月 30 日申請截止日，共受理臺

北市事業單位 16 件申請補助，預計補助金額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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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萬元。 

2、成立友善托育職場輔導團 

 配合「助妳好孕」專案，於 99 年 5 月成立「友善

托育職場輔導團」，結合就業服務、職業訓練與鼓

勵僱用身心障礙者之議題，透過訪視及帶領企業觀

摩方式，推廣建立企業友善托育環境，並宣導本局

與中央托兒經費補助之訊息，1 至 6 月共計參訪 12

家企業。 

3、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1 至 6 月共計

召開 2 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以及 3 次性別工作平

等會議。 
 

臺北市辦理就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案件成果統計表（100年1至6月）

項目                類型 就業歧視 性別平等 

檢舉案 22 51 
受理案件 

申訴案 14 39 

調查中 13 33 

不受理 0 0 

撤案 1 6 

委員會評議案件數 10 26 

評議成立 2 17 

評議不成立 7 5 

申訴案處理狀況 

續審 1 4 

 

4、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避免雇主對求職者或員

工有歧視行為，1 至 6 月辦理性別工作平等及就業

歧視宣導活動 4 場，針對 360 位的企業僱主、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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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及 99 位本府機關員工進行性別工作平等暨防

制就業歧視與育嬰留職停薪以及安胎假等活動宣

導。 

5、為使各級產職業工會、事業單位及勞工朋友瞭解職

場權益，特製作「營造職場友善家庭-你我ㄧ定

行」之宣導摺頁，共計 10,000 份。另提供予臺北

市總工會、臺北市產業總工會、臺北市商業會及臺

北市工業會、臺北市職業總工會、本局勞動檢查

處、職業訓練中心及就業服務處、勞工教育中心、

本市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本府相關附屬單位及

臺北捷運公司等共計 166 個單位，以擴大宣導之

用。另 1,300 份供本局勞工服務台來訪洽公之民眾

索取，期待建立友善職場之工作環境。製作防制就

業歧視暨性別平權宣導動畫短片 DVD2,500 份，放

置於臺北市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等 26 處並於大

眾捷運播放，預計可針對 1,800,000 人次/月的通勤

勞工進行宣導。 

（四）督促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增進勞工福祉 

1、適用勞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按月提存於臺灣銀行

之勞工退休準備金之所有權屬於雇主，該筆資金係

作為未來勞工如符合退休條件時，事業單位可用於

支付勞工退休金，如該準備金數額不足以支應勞工

退休金時雇主仍應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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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維護勞工退休權益，本局針對本市已設立勞工退

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之事業單位進行稽查，1 至 6

月查核已設立專戶惟未按月提撥之事業單位共

26,287 家。 

3、 截至 100 年 6 月底，本市累計已設立勞工退休準備

金監督委員會之事業單位共計 32,897 家。 

（五）致力增進勞工生活福祉 

1、執行「健康勞工鳳凰計畫」，為維護本市從事特別

危害害健康作業勞工之身體健康，鼓勵勞工於法定

特殊健康檢查外再接受一次複檢，以提升勞工對自

我健康的自主管理，加強職場安全衛生，及早測知

職業病之發生，保障勞工健康，1 至 6 月底共有 14

件申請案，補助金額計 17,610 元。5 月份於臺北市

糕餅業職業工會會所及電氣裝置業職業工會辦理健

檢活動，共 189 件申請案，補助金額計 280,275

元。 

2、 100 年 4 月 22 日假市政大樓 2 樓親子劇場、元福

樓市府宴會廳舉辦「臺北市 100 年度五一勞動節慶

祝及表揚活動」，表揚模範勞工等 5 個獎項，共計

372 位得獎者及單位，會中安排表演節目及摸彩，

於會後舉辦勞工之夜餐敘。藉由本活動鼓勵本市勞

工發揚敬業精神與表達對勞工關懷與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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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7：「臺北市 100 年度五一勞動節慶祝及表揚活動」剪綵儀式 

 

3、臺北市 100 年度勞工技藝展示活動 

 100 年 4 月 30 日假信義區新光三越香堤大道廣場

辦理「一勞永藝 香堤獻技」臺北市 100 年度勞工

技藝展示活動，藉由勞工技藝攤位之展示與體驗，

透過近距離體驗互動，展現臺北市勞工朋友的技藝

才能與多元創意。活動現場計有 26 個攤位，另設

置舞台區及節目表演由身心障礙者、外籍勞工、原

住民、街頭藝人及知名表演者等之各類型表演節

目，並辦理摸彩活動計吸引臺北市勞工、各產業、

職業工會會員及其眷屬計約 2,000 人，在歡愉的氣

氛下一同迎接五一勞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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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8：「臺北市 100 年度勞工技藝展」啟動儀式 
 

4、2011 世界廚王臺北爭霸賽 

 本局輔導臺北市餐飲業職業工會於 100 年 5 月 26

日至 30 日假花博爭豔館舉辦「2011 世界廚王台北

爭霸賽」。本活動包括 15 個國家及地區的選手報

名，超過 300 位廚師參賽，吸引逾萬民眾入場參

觀。透過廚王爭霸活動的舉辦不僅可以提升本市從

事餐飲行業勞工的技術及專業知能，更能增進其技

藝與榮譽感，有助提高本市勞工競爭力，不僅將臺

灣美食推向國際，同時也累積臺北成為美食之都的

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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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廚王爭霸開幕式（花博園區爭艷館） 
 

5、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 

(1) 為加強對本市弱勢失業家庭之關懷，協助其度

過經濟困境，並維持子女受教育的權利，本府

自 97 年 2 月起創全國各縣市之先例，開辦臺北

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並積極完成補助辦法

制訂，取得法源及財源依據，使業務長期推展

更具效益，以落實保障弱勢失業勞工之福祉。 

(2) 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開辦至今（97 年至 100

年 1 至 6 月）共計協助 1,172 個失業家庭、補

助 1,577 名學生暨補助金額 1,118 萬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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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至 100 年度上半年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統計表

補助人數(人) 
年度  核定件數

高中 大專 小計 

補助金額 

（元） 

97 113 66 89 155 1,039,000

98 685 475 453 928 6,558,000

99 252 154 190 344 2,532,000

100 
(上半年) 

122 69 81 150 1,059,000

合計 1,172 764 813 1,577 11,188,000

 

6、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助費爭議款 5 年還款計

畫 

 查 99 年度本府業依 5 年還款計畫，攤還勞保爭議

款新臺幣（下同）36 億元，健保爭議款 48.2 億

元；1 至 6 月本府業依 5 年還款計畫共攤撥 54.56

億元（分別為健保爭議款 38.56 億元、勞保爭議款

16 億元）。另截至 100 年 6 月底，勞保爭議款約

309.5 億元，健保爭議款約為 382.4 億元。查「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及「勞工保險條例」第 15

條分別於 1 月 26 日及 4 月 27 日修正通過並經總統

公布，惟施行日期尚待行政院訂定，俟該修正條文

施行，原由地方負擔之勞、健保費補助款將改由中

央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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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立專業服務網絡，提升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精緻

度 

1、為宣導支持身心障礙者就業，本局主動訪視企業單

位如威寶電信、富邦金控、信義房屋、微風公司、

IKEA 及臺鐵、松山機場等積極協助媒合。100 年

度委託 22 家社會福利機構就近辦理社區化就業服

務。1 至 6 月提供 1,232 人個案服務，同時配合補

助企業單位針對進用之身心障礙員工進行職務再設

計服務，以穩定身心障礙者就業、提高工作效能，

1 至 6 月申請案件數 65 件補助金額 964,133 元。另

挹注進用獎勵措施使 730 人穩定就業。1 至 6 月本

市義務機關構總體進用比率已達 140.88%。 

2、發展多元就業促進方案、設置庇護工場，協助就業

困難之身心障礙者適性服務截至 100 年 6 月止，本

市 11 個行政區共有 36 家庇護工場，其中公設場地

14 處、私立立案庇護工場 22 處，共安置 550 名庇

護性就業者，為提升經營實效與服務品質定期辦理

專業服務與財務輔導，同時結合各項資源及邀請名

人推薦庇護工場，以促銷庇護工場產品，100 年上

半年總計邀請庇護工場參與「臺北市身心障礙者就

業促進業務評鑑表揚暨春節完全採購手冊發表

會」、「憲兵司令部慶祝園遊會」、「2011 愛在

花博 慈善嘉年華會」及產發局「夜市嘉年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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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場展售活動，更獲 市長支持，辦理「臺北市政

府支持訂購庇護工場產品競賽活動」。此外，100

年度補助臺北市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團體、醫院等

37 個單位，辦理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方案，

共計 44 案，服務 761 人；另委託 9 家民間團體、

機構辦理職業訓練共 25 案，提供服務 297 人。其

中開辦「視障者電話值機服務人員養成訓練班」屬

視障者就業的創新職種。 

 

 

 

 

 

 

 

 
    照片10：庇護工場春節完全採購手冊發表會 

 

3、執行違規按摩稽查，加強輔導視障者就業 

 100 年 10 月 31 日明眼人加入按摩市場前，持續加

強稽查非法按摩市場，100 年 1 月至 6 月共計稽查

123 家次處分罰鍰計 110,000 元，開立勸導函 37 家

次。因應 100 年 2 月 1 日修正通過之身心障礙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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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保障法第 46 條第 5 項規定，100 年 6 月起開始

針對醫療機構、車站及民用航空站、公園、政府機

關（構）五大場所進行稽查。為利進行稽查業務，

特訂定「臺北市政府勞工局稽查特定場所供非視覺

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理療按摩工作要點」做為稽

查工作之準則，並召開「臺北市政府設置按摩稽查

聯繫會報」，除協助前揭五大場所管理者貫徹依法

行政原則外，並凝聚本府之力量釋出更多可用空間

予視障者從事按摩工作、並推廣企業進用視障按摩

師。另為開拓潛在消費族群，辦理視障按摩推廣活

動，1 至 6 月共計辦理 5 場次，提供服務之視障按

摩師 48 位，按摩服務人數 835 人次。 

4、規劃職災勞工服務機制、發放職災慰問金 

 為協助因遭逢職災死亡、致殘或職業病事件，導致

勞工家庭經濟嚴重受衝擊、家庭功能失調或生活陷

入困境者得以度過危機，本局設有職災勞工個案主

動服務由個案管理員提供職災勞工全方面之協助，

包含經濟及法律權益、就業、福利諮詢等協助。1

至 6 月合計提供電訪、家訪、機構晤談、問卷訪查

等共計 1,102 人次職災慰問金（含死亡、重殘、職

業病）共計核發 576 萬元。另本局為深度宣導職業

災害勞工個案主動服務，於 100 年 4 月 26 日辦理

「記憶的對話─透視世代職災勞工服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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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16 位職災勞工代表與其家屬一同分享走過職

災事件之心路歷程，更由吳念真導演以自身經歷探

討職災勞工服務及權益之演進，透過吳導演的社會

形象及親身經歷，給予勞工或家屬支持與鼓勵。 

 

 

 

 

 

 

 

 

 

       照片 11：陳局長業鑫與吳念真導演及職災勞工與家屬溫馨大合照 

（七）加強外勞輔導 

1、臺北市外籍勞工人數 
臺北市外勞人數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國別       項目 人數（人） 百分比 

菲律賓 7,242  18% 

越南 4,102 10% 

印尼 27,362 68% 

泰國 1,450  3% 

總計 40,1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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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理非法外勞及仲介查察 

 臺北市查察外勞及仲介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項目                   件數 總計 

外勞查察件數 13,824 

白領外籍人士查察件數 784 

外國人入國通報數 9,467 

3、提供外勞各項諮詢服務 

(1) 設置外籍勞工諮詢服務中心，聘有雙語人員、

置有雙語專線電話，提供勞工法令、心理、生

活等諮詢及提前終止契約驗證等各項服務。對

遭遇臨時緊急事故的外籍勞工，設有「外勞庇

護中心」，本期庇護收容計 55 人次，諮詢服務

8,749 件。 

     臺北市外勞諮詢服務成果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件數

項目 
總計 

諮詢服務（件） 8,749 

申訴爭議案（件）   528 

提前終止契約驗證（件） 2,062 

庇護收容數（人次）    55 

4、舉辦外勞文化活動 

(1) 100 年 4 月 9 日假信義香堤大道廣場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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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泰國文化節~潑水吸春迎福年」，邀請

泰國三舞團演出慶祝泰國新年，活動參與人數

計有 1,000 人以上。 

(2) 100 年 6 月 12 日假臺北市外籍勞工文化中心舉

辦「2011 Who’s MVP 南洋之星才藝秀」初

選，由 43 組報名隊伍中選出優選 16 組。100

年 6 月 19 日假台北地下街第 12 號廣場舉辦決

選，並由現場外籍勞工票選出泰國三人組為人

氣獎，活動參與人數計有 1,088 人。 

(3) 花香「菲」舞‧逛「花博」‧「花艷巧影，攝

影成果同樂會」，為了慰勞菲律賓來臺辛勤工

作之外籍勞工朋友們，本局特別規劃「花香菲

舞，遊花博」行程，帶領菲律賓外籍勞工朋友

們一起暢遊「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讓

他們也能有機會參與臺北市國際性的文化交流

活動，透過繽紛的花彩傳遞我們溫暖的心，帶

動兩國友好的情誼。本次活動主題為「遊花

博」，主要以圓山、新生及大佳河濱公園區為

主軸，帶領菲律賓外籍勞工朋友們一起觀賞園

區館內及戶外百花爭艷的奇景，藉由這個活動

邀請他們一起同樂，除了盡情遊賞園區內的花

花草草外，他們也能透過鏡頭的呈現，與大家

一起分享他們的「花艷巧影」。經由「花香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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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遊花博」的參觀活動過程中，讓菲律賓外籍

勞工朋友們透過活動分享他們的心得，也能有

機會展現他們的美學觀感，以攝影的方式，用

鏡頭記錄他們「遊花博」的視覺感受及心靈分

享，並於 100 年 5 月 8 日在臺北市外籍勞工文

化中心小禮堂舉辦「花艷巧影，攝影成果同樂

會」，以同樂會的方式發布入選前 3 名及佳作

6 名以茲鼓勵外，另一方面也以靜態展出其他

攝影作品，讓來參與活動的外籍勞工朋友們也

能認識臺北市外籍勞工文化中心，了解文化中

心可以提供給這些外籍勞工朋友們的服務，並

歡迎他們能有更多的時間來參與文化中心所舉

辦的各項學習課程及休閒活動。 

 

 

 

 

 

 

 

 

 

 
         照片 12：花香「菲」舞「花博」大佳園區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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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3：「花艷巧影，攝影成果」同樂會合影 

（八）建構就業多元化 

1、強化就業媒合效能 

 本局就業服務處依照求職者的工作意願、興趣及能

力與事業單位求才之資格條件作媒合，推介求職者

適切的工作機會。 

臺北市就業服務成果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項目 數量 

求職人數 26,111 

求才人數 39,727 

推介就業人數 11,482 

求才僱用人數 11,636 

求職就業率 43.97% 

求才利用率 29.29% 

2、辦理就業甄選 

 本局就業服務處接受本府各機關委託辦理約聘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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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專業技工、工友公開甄選，本期計辦理約聘僱

人員甄試 7 場，參與甄試人員計 1,258 人，錄取人

數 96 人(備取 106 人)。 

3、促進弱勢勞工就業，並強化工作技能 

(1) 落實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例，1 至 6 月本府

各機關應進用原住民人數為 245 人已進用 500

人﹙含本府義務機關超額進用及非義務機關進

用共計 255 人﹚，進用比例為 204.08%。 

(2) 訂定「職業訓練參訓時間托兒托老補助計畫」 

 為鼓勵特定對象提昇工作技能，1 至 6 月共計

補助 17 人次，總補助金額計 21 萬 5,375 元。

另為提升該計畫予以法制化，本局規劃訂定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辦理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

期間照護補助辦法」（草案），擴大其適用範

圍及補助，將就業服務期間亦增列為得申請之

期間，以紓緩失業者之托育及照顧責任。本草

案已於 100 年 7 月 2 日完成公告，將儘速送本

府法規委員會審議。 

(3) 臺北市代賑工就業轉銜服務方案為增加代賑工

工作機會流動，1 至 6 月社會局共轉介代賑工

個案 59 人已結案 46 名(無需就業服務 6 人、代

賑工續僱 8 人等代賑工分發 5 人，已就業 11

人，無法聯繫 3 人，欲自行求職 7 人、已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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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讀 1 人、無協助及求職意願 2 人、其他生涯

規畫 1 人、家庭因素 1 人、求職意願低 1 人)，

持續追蹤 6 人，其餘 7 人尚在輔導中。本方案

因歷經 2 次基本工資調整及組織修編及「社會

救助法」之修訂，部分內容已無法適用。已於

100 年 7 月 5 日送市政會議修正完成修正。重

點主要係本府社會局針對 30 歲以下非身心障礙

者、無重大傷病，將強制其參與就業轉銜，以

協助具工作能力之青壯年回歸一般就業市場。 

4、辦理特定對象就業服務 

(1) 藉由『個案管理服務模式』，透過個案管理員

提供專業化、深度化就業服務，針對中高齡、

獨力負擔家計者等需求，提供職業介紹、職業

訓練諮詢及推介、就業諮商、職業心理測驗、

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等使其適性就業。 

       特定對象就業服務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項目 數量 

開案量（人次） 3,817 

職業心理測驗（人次） 1,210 

深度就業諮詢（人次） 1,934 

就業諮商（小時）   249 

推介職業訓練人數 2,074 

推介人次 16,705 

就業人數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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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理經濟型街友就業輔導工作 

 本局就業服務處就業輔導員專責街友尋訪、陪

同面試及輔導就業、就業機會開發等工作，1

至 6 月求職數 286 人，職業介紹計 832 人次。 

(3) 辦理 100 年臺北市年關臨時工作專案 

甲、配合本市年關清潔月活動，本府環保局針

對所轄公共環境，由本局就業服務處指派

街友及高風險家庭等弱勢族群協助清潔，

以美化本市環境迎接虎年。每日工作不得

超過 8 小時，最長以 6 日為限，每小時以

102 元計算工作津貼，並統一於工作期結

束後以現金方式發給。 

乙、本專案核發臨時工作津貼於 100 年 1 月 31

日當日下午至各用人單位核發現金完畢，

計核發臨時工作津貼 93 人，核發金額計

39 萬 5,862 元整。 

(4) 新移民就業輔導 

 訂定「新移民（外籍與大陸地區配偶）就業輔

導實施計畫」運用既有的專業人力並結合個案

管理服務模式，積極輔導新移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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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就業服務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項目別 外籍配偶 大陸配偶 合計 

求職人數 203 316 519 

開案數（人）  76  82 158 

推介人次 410 566 976 

就業人數  85 114 199 

場次   2   4   6 
就業研習班 

人數  75  85 160 

5、辦理「在地型就業服務」計畫 

 結合本市各行政區公、民營資源、建構社區就業服

務網路主動發掘求職者及追蹤長期失業者、提供就

業資訊、協助就業媒合，其中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

業 3 個月共計 431 人次，拜訪轄區內商圈店家開發

職缺機會共計 2,055 個，於轄區學校及社服團體或

里辦公處，辦理就業宣導駐點服務共 308 次。 

6、台北人力銀行網站服務 

 加強台北人力銀行網站各項求職、求才服務功能，

提供完善就業資訊，以專業服務團隊，提供各項優

質服務，如人才招募、辦理現場徵才活動、電話客

服就業諮詢等服務。此外，台北人力銀行網站於

100 年 2 月 13 日改版，新增「地圖尋職」功能，

以民眾住址為定位，搜尋其附近之職缺，方便其搜

尋住家附近的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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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人力銀行服務成果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項目 數量 

瀏覽 9,045,064 人次 

求職 12,604 人次 

求才工作機會數 68,546 個 

來電服務量 27,259 通 

去電服務量 31,699 通 

7、掌握失業勞工動態，主動積極追蹤輔導其再就業 

 本局就業服務處依據資遣通報名冊之雇主「解僱計

畫書」舉辦就業資源說明會，提供就業服務資訊，

推介失業勞工參加職訓、領取失業給付或納入就業

服務個案管理等，1 至 6 月申領就業保險失業給付

者計 6,558 人，協助就業安置共計 1,289 人，推介

職業訓練共計 680 人。 

8、辦理就業保險失業認定 

 本局就業服務處協助非自願失業勞工度過失業黑暗

期暫時紓解生計壓力，1 至 6 月計完成失業認定

6,553 人，辦理失業給付再認定 26,148 人次。 

9、辦理「就業啟航計畫」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 99 年 1 月 5 日發布「就業啟

航計畫」並開始實施。本局就業服務處獲分配補助

之工作機會數為 5,805 個。1 至 6 月申請家數共

2,666 家次核定工作機會數 9,277 個，就業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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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1 人次。 

10、 辦理現場徵才活動 

 藉由現場徵才活動，提供求職求才現場媒合服務，

以提升企業求才及民眾求職媒合率，加強落實提供

求才求職服務。 

現場徵才活動服務成果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場次 場次 
參加廠商 

家數 

工作機 

會(數) 

初步媒合 

人次 

就業博覽會 6 171 8,076 2,751 

專案招募 14 19 1,541 515 

小型徵才活動 126 322 7,424 2,060 

 

 

 

 

 

 

 

 

照片 14：台北人力銀行辦理就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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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結盟法務部行政執行處輔導被執行人就業 

 本局就業服務處為協助被行政執行處強制執行當事

人之就業需求，與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台北行政執行

處結盟，於 100 年 4 月 1 日起，提供被強制執行當

事人就業資訊、協助就業媒合，積極輔導被強制執

行當事人就業。 

（九）擴大職業訓練 

1、拓展訓練模式，強化訓練效益 

(1) 自辦職業訓練 

 本局職業訓練中心協助失業勞工提昇工作技能

並順利重返職場，規劃職業訓練提供參訓機

會，本期日間訓練辦理 23 班，訓練 604 人；夜

間訓練 15 班，訓練 410 人。 

(2) 接受委託訓練 

 1 至 6 月接受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

機構之委託訓練計 9 班次，訓練人數 215 人。 

(3) 產訓合作訓練 

 主動拜訪工商團體暨廠商尋求就業市場職缺及

實習安排 1 至 6 月辦理 6 班次、訓練人數 157

人。 

(4) 委外訓練 

 招標委託民間機構辦理職業訓練提供弱勢民眾

訓練職類 1 至 6 月委外訓練辦理 24 班，訓練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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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人。 

2、提昇弱勢族群勞工技能 

(1) 加強新移民就業服務及培養就業技能，鼓勵參

加職業訓練，將新移民列為第二優先錄訓對

象，並辦理新移民職訓專班，學員訓練期間提

供托兒及托老補助，並於結訓後輔導就業，100

年度規劃辦理「多媒體網頁設計（新移民優

先）」1 班訓練人數 21 人。 

(2) 運用就業安定基金補助辦理失業者職業訓練，

符合非自願性失業、獨力負擔家計者、中高

齡、身心障礙、原住民、生活扶助戶、更生保

護人及家庭暴力被害人等之對象優先錄訓，1

至 6 月辦理 21 班次訓練人數 615 人。 

(3) 學員輔導業務 

 學員參訓期間安排輔導員提供生活、心理及就

業等諮詢服務，協助學員安心完成技能課程。 

(4) 辦理技能檢定 

 辦理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業務，全年分 3 梯次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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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100 年度辦理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人數統計表（100 年 1 至 6 月） 

人數及及格率

項目 人數及及格率 

學科報名人數 5,045 

學科實測人數 4,648 

學科及格（及格率） 3,770（約 81.11%） 

術科報名人數 6,025 

術科實測人數 2,992 

術科及格人數（及格率） 1,557（約 52.04%） 

說明：統計表隨考試結果隨時更新。 

（十）推展勞工教育及推廣勞動文化 

1、勞工教育 

(1) 為加強實施勞工教育，增進勞工生活，激發敬

業精神，提高工作效能，本府勞工局勞工教育

中心 100 年度編列 2,200 萬元經費預算，依據

「臺北市勞工教育實施及補助辦法」補助工

會、事業單位及人民團體辦理知能教育、公民

教育、生活教育及勞動事務教育等課程。1 至 6

月底核准 362 場次，核准金額計 1,950 萬 7,200

元整，核銷 80 場次，核銷金額計 425 萬 8,208

元整。 

(2) 辦理「勞動事務學院」 

 為落實基層勞工教育、保障勞動權益，特規劃

勞工教育課程，以定時定點學程教學方式於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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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教育館 辦理。課程設計除包括各項勞動法令

解析與實務探討之外，另設有勞動知能等課

程，1 至 6 月計辦理 2 期 24 班，受益人數計

2,283 人。 

(3) 辦理「職場心理健康促進元氣系列講座」 

 為加強本市勞工職場心靈保健，以確保勞動生

命與職涯永續發展，與市府衛生局合作 1 至 6

月計辦理 6 場次，受益人數計 478 人次。 

(4) 辦理「職場心理健康知能培訓課程」 

 為減輕員工壓力與方案規劃策略、職場危機事

件處理策略與實務，培訓更多深具職場心理衛

生種子學員，了解職場心理衛生的重要性，1

月至 6 月計辦理 7 場次，受益學員計有 358 人

次。 

(5) 辦理「數位化學習課程」 

 運用科技資源結合勞工教育，創設遠距同步教

學課程，安排互動式教學供民眾上網學習。1

至 6 月計開設 2 門，參加人數計有 127 人次。

另線上勞動諮詢服務，利用網路提供諮詢服

務，1 至 6 月計開設 7 堂，參加人數計有 253

人次。 

2、勞動文化 

(1) 為彰顯勞工對國家社會的貢獻，辦理「2011 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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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金像獎」短片徵選活動，透過勞動者的視

角，運用攝影機記錄工作與生活影像，藉以保

存、發揚勞動文化，喚起社會大眾關心勞工權

益。於 3 月 16 日假市府 1 樓 Enjoy 餐廳舉行

「2011 勞工金像奬」開跑記者會。 

 
 

 

 

 

 

 

 

         照片 15：「2011 勞工金像獎」開跑記者會 
 

(2) 「2011 勞動映像系列活動」開跑記者會已於 4

月 27 日於本府市政大樓南區 1 樓 Enjoy 餐廳圓

滿辦理結束現場計有北市三大總工會及各工會

代表 20 餘名熱烈響應與 10 餘家媒體前來採

訪，並結合愛樂電台密集宣傳 5 月 7 日及 5 月

15 日兩場次「勞動與生活」音樂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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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6：「2011 勞動映像系列活動」開跑記者會 

(3) 100 年 5 月 7 日至 6 月 25 日舉辦 5 場「勞動 vs

生活」音樂講座，主題廣泛且多元，兼顧藝術

文化與生活層面，包含勞動音樂故事、勞動藝

術 DIY、新臺北老東西、臺北最美麗的山徑、

食在藝術等 5 大主題。邀請知名講師舒國治、

劉克襄、周承俊、劉森雨及魏德松等人，和愛

樂電台主持人沈鴻元、高劭宜、王世強、吳逸

芳及吳金黛，從音樂、藝術和生活、自然、飲

食等面向，提供勞工朋友生活即藝術，藝術即

生活觀，並分享如何在忙碌的工作中規劃屬於

自己的精采生活，總計生活音樂講座參加人數

逾 550 人次，滿座率高達 95 成。 

(4) 出版《身影：2004-2010 勞動紀錄片暨勞工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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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獎專輯》：本書匯集 73 部勞動生命故事的影

片介紹，包含歷屆勞工金像獎短片徵選競賽得

獎作品及勞動紀錄片的劇照與簡介，作為勞動

影像紀錄的集結與索引題材包含一般勞工、原

住民勞工、身心障礙勞工、國際移工和沒落產

業文化關懷，呈現各種發人省思的勞動議題，

這些令人動容的生命故事，除了提供勞工影像

紀錄的索引外，也帶著大家來一場「紙上勞動

影展」走進各行各業勞動者的世界。為方便資

訊流通與查閱，製作本書發送各圖書館，將全

文 PDF 檔置於本局勞工教育中心出版品專區供

民眾方便查詢。 

(5) 勞工電影院提供勞工朋友正當的休閒活動，定

期舉辦電影放映，供勞工朋友及其眷屬免費觀

賞。100 年度規劃播放 26 部 52 場次，1 至 6 月

放映 13 部 26 場次，總受益數為 18,250 人次。 

(6) 為使本市勞工朋友親近文化活動培養藝術創作

的能力，並對勞動文化有更深層的瞭解，提供

優質的展覽空間供勞工朋友申請以展現藝術才

華。勞工教育館展演廳及文物展示區 100 年度

預計展出 23 場次，1 至 6 月計展出 11 場次，

總計 4,000 人次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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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未來施政重點 

一、「臺北市政府核備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

約定書審查基準」 

（一）本府修訂之「臺北市政府核備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

條之一約定書審查基準」，已依行政程序法完成法

規預告及聽證程序，本局將儘速完成審議工作，未

來不排除將較無爭議之工作者優先公告實施。本基

準考量適用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之各類工作

者工作內容不同，並依其不同勞動強度、工作性質

及行業特性訂定時數標準規範。本基準規定每日正

常工時連同延長工時不得超過 12 小時，101 年 5

月 1 日後每日正常工時不得超過 10 小時，連同延

長工時不得超過 12 小時另以 4 週總工作時間概分

為 3 大類人員：第一類為工作強度相對較低者（如

駐衛保全、抽水站人員）為 288 小時，第二類為勞

動強度中者（如公務機關之技工工友及首長、主管

級等配車人員之駕駛、托兒所保育員以及社會福利

服務機構之輔導員（含保育員、助理保育員）、監

護工等工作者、救護車駕駛）為 260 小時，第三類

為勞動強度相對較高者（資訊服務業、醫療保健服

務業之系統研發工程師與維護工程師，及保全業之

運鈔、人身保全等）為 240 小時。有關例休假日之

規定部分，雇主每週應給勞工 1 日例假日，經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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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 週應給勞工至少 2 日例假日。 

（二）考量航空業之前後艙人員（空服員及機師）與醫療

保健服務業部分工作場所之醫檢人員之特殊勞務性

質，於工時有另外規範： 

1、航空業之前後艙人員（空服員及機師）：配合超長

航班執勤，得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理規則」約定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連同延長工作時間不受 12 小時

之限制，雇主仍應給予休息時間。這類工作者 4 週

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168 小時連同延長工時不得

超過 240 小時。 

2、醫療保健服務業部分工作場所之醫檢人員：工作者

如實施手術之必要，雖得不受 1 日正常工作時間連

同延長工時不得超過 12 小時之限制，惟下次出勤

應間隔至少 12 小時，且此類工作者工作時數 4 週

正常工時連同延長工時不得超過 240 小時。 

二、成立幸福企業學院，邀請標竿企業主，打造幸

福職場 

藉由幸福企業學院平台的成立，希冀未來各企業主

相互交流學習，樹立更多標竿模範，以強化就業媒

合機制及促進友善職場環境，期望勞、資、政能共

同迎向更嶄新的未來，以創造臺北市成為幸福工作

的友善之都而共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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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 APP 化 
結合行動裝置不受時間與空間限制之便利性，推出資

遣費、工時、加班費、休假及求職資訊等攸關勞工權

益的各項試算 APP，提供智慧型手機用戶免費下載

與運用，以保障勞工權益，進而提高政府服務效能。 

四、推動組織修編 

因應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將於 101 年組織改造改制為

「勞動部」，其轄下及所屬刻正進行組織修編，本

局及所屬將儘速配合中央組織調整再次進行組織修

編，重新考量業務定位及功能，檢視人力配置及分

工。 

五、積極爭取與協調公有庇護工場免付租金及回饋

金之事宜 

為減少本市公有庇護工場營運之成本壓力，針對庇

護工場免收租金與回饋金案，本局於 4 月 20 日邀集

本府財政局及主計處、法規會、稅捐稽徵處、各庇

護工場土地之管理單位或所有權人，共計 12 個局處

召開「研商公設庇護工場租金及回饋金案」會商討

論可行方案，積極向土地所有權單位爭取免租金事

宜。100 年 6 月 29 日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35 條

修訂通過，修訂內容：「…，機構設立因業務必要

使用所需基地為公有，得經該公有基地管理機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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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無償使用。…」，故日後新增或重新委託之

公有庇護工場，本局將依法免收租金及回饋金。另

現存續履約之公有庇護工場租金及回饋金免計收事

宜，刻正專案研議處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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